
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 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及《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我

们作为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

的立场，针对公司拟增资参股北京能科瑞元数字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能科瑞

元”）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事前认可，具体如下：  

我们认真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能科节能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经充分讨论后认为： 

1、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是公司在了解能科瑞元运营管理、内部控制、业务

模式、发展目标、盈利方式等前提下，基于对能科瑞元未来发展前景、双方合作价

值的认可所做的投资选择。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能科瑞元的经营发展情况，加强风

险管控，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，降低投资风险，积极维护公司及广大股

东的利益。 

2、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定、良好，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

司主营业务、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。 

3、由于创族湾合伙人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能科瑞元部分员工，其中安杰和

张冬分别为公司副总裁和监事，公司基于审慎原则，将该合伙企业认定为关联方，

本次对外投资为与关联方共同投资，构成关联交易。该笔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上述交易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，为《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》的签

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 ________              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付立家                石向欣                 杨晓辉 

 

 

 

2017 年   月   日 

 
 

 

 


